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沪0110民初9780号

原告：谢某，男，197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嘉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某，某某律师事务所1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某，某某律师事务所1律师。

被告：某某公司1，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杨某，职务不详。

被告：戴某，男，196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某，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原告谢某与被告某某公司1（以下简称某某公司1）、被告戴某入伙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4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同年7月26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独

任制），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某和龚某、被告戴某

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某某公司1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不到庭

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于2022年3月15日签订的《合伙企业转让

协议》（编号：HS2XXXXXXXXXX）；2.两被告返还原告转让款100万元；3.两被告支付

原告自2022年3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

违约金；4.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2万元。事实和理由：2022年3月，原告经朋友介绍

，了解到案外人某某公司2（以下简称某某公司2）有融资项目，且该公司实控人杨某向

原告介绍，某某公司2即将启动上市流程。原告为参与该融资项目，于同年3月15日与两

被告签订案涉《合伙企业转让协议》，约定：某某中心1（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某

中心1）持有某某中心2（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某中心2）80.3399%的出资份额，而

某某中心2则持有拟上市的某某公司2的股权。被告某某公司1、被告戴某分别以75万元

、25万元的价格向原告转让某某中心10.9375%、0.3125%的出资份额，且两被告还承诺附

赠某某公司2境外上市后的8000股。上述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已按约向被告某某公司

1、被告戴某分别转账支付75万元、25万元。然而，两被告收款后却始终拒不配合办理

合伙份额变更登记手续，更不配合办理某某公司2境外上市的股份赠与、登记等手续。

嗣后，经原告核实，某某中心1实际并不持有某某中心280.3399%的出资份额，某某中心

1也并非某某中心2的合伙人，故原告受到了两被告的欺诈，违背真实意思而签订案涉协

议，故现诉至本院，作如上诉请。审理中，原告针对诉请第1项提出备位诉请：若法院

认定本案不存在合同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则原、被告于2022年3月15日签订的《合伙企

业转让协议》（编号：HS2XXXXXXXXXX）自两被告收到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之日解

除。

被告某某公司1未应诉答辩。

被告戴某辩称，（一）关于诉请第1项，两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某某公司2的融资项目



、上市计划等真实存在，原告是基于对某某公司2发展前景的看好才自愿受让某某中心

1的合伙份额。某某公司2前期成功进行了A轮、B轮融资，后因经营环境、整体管理等

原因最终未能上市，现实控人杨某也已资不抵债、下落不明。与此同时，合同撤销权依

法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欺诈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现原告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合同

撤销已远远超过一年除斥期间。故原告在本案中要求撤销案涉协议于法无据；（二）关

于诉请第2项，被告戴某曾想以庭外和解的方式退还原告转让款25万元，来了结其与原

告之间的案涉纠纷，但原告却坚持主张被告戴某应就整体100万元转让款承担退还义务

。对此，被告戴某不予认可，两被告各自向原告转让合伙份额，应在各自转让的范围内

承担相应责任。故原告在本案中要求两被告承担共同付款义务于法无据；（三）关于诉

请第3项和第4项，案涉协议由杨某起草，被告戴某在来院应诉前不曾与原告有过任何接

触、联系，被告戴某一直都是愿意配合原告办理合伙份额变更登记手续的，但原告从未

向被告戴某提出过此主张。与此同时，无论是案涉协议中还是各方履约过程中，未曾有

过律师费某的约定。故被告戴某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戴某向其支付

违约金或律师费。若法院认定被告戴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则被告戴某认为赔偿金额应

结合2022年新冠疫情的客观影响以及原告遭受的实际损失等因素综合考量，将违约金的

起算日调整为2022年6月1日，计算标准调整为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市场贷款报价利率（LPR），律师费也应按照两被告各自承担的责任比例来分担

；（四）关于备位诉请，被告戴某同意案涉协议自两被告收到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之日

解除。由于两被告的送达之日并不相同，故具体日期由法院依法判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

定事实如下：

某某公司2于2012年3月14日登记设立，股东包括：被告某某公司1（持股比例39%）、被

告戴某（持股比例14.6884%）、某某中心2（持股比例7.0859%）等。某某中心2于2019年

4月1日登记设立，该中心的合伙人包括被告某某公司1的实控人杨某、被告戴某、案外

人朱某、黎某1。某某中心1于2021年8月6日登记设立，被告某某公司1系该中心执行事

务合伙人，持有该中心75%的合伙份额，该中心剩余25%的合伙份额则由被告戴某持有

。

2022年3月15日，原告（作为乙方、受让方）与被告某某公司1（作为甲方1、出让方

）、被告戴某（作为甲方2、出让方）共同签订《合伙企业转让协议》（编号

：HS2XXXXXXXXXX），约定：某某中心1于2021年8月6日设立，由甲方1出资

1,791,203元，占合伙企业75%出资份额，甲方2出资597,068元，占合伙企业25%的出资份

额。某某中心1持有某某中心280.3399%的出资份额，某某中心2则持有某某公司

224.8942%的股权；现甲方1和甲方2按照3：1的比例，分别将其持有的某某中心

10.9375%和0.3125%的出资份额以75万元和25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将间接持有某某公司

20.25%股权比例；甲方承诺赠送给乙方其在境外SPAC上市主体Rilon AcqXXXXXXXX

Corp8000股管理股（每股价值10美元），作价人民币1元，相关协议另行签署；本协议

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企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60日内到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办

理变更登记后，乙方成为上述受让企业财产的合法出资者；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



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本协议的目的，甲方按照乙方已

经支付的转让款的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支

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甲方必须另予补偿。

2022年3月18日，原告向被告某某公司1、被告戴某分别转账支付750,000.8元、

250,000.8元，转账附言均为“股权转让价款”。

关于原告与被告某某公司1的实控人杨某之间的微信沟通情况，具体如下：2022年3月

8日，杨某发送微信给原告，说“谢总好，上面是今天的商业计划书BP，供您参考，周

五10：30和吴奇总一起来拜访您，多谢”，同时还将一份“育生堂SPAC上市融资路演

PDF”一并发送给了原告。原告回复“好的”；同年3月15日，杨某发送微信给原告

，说“谢总好，今天75万元划款注意事项如下，供您参考：户名某某公司1、戴某等

，请注意，划款时在用途栏注明股权转让款，另外，划款凭条收藏好，以备未来上市时

资格审查用”。原告回复“好的”；同年3月18日，原告通过微信将两笔投资款的转账

凭证发送给杨某，杨某回复“都到账了，谢谢，2022咱们一起加油，彼此成就”。

2024年1月2日，原告委托某某律师事务所1提起本案诉讼，为此原告向某某律师事务所

1支付律师费2万元，某某律师事务所1则向原告开具了相应发票。

截至2024年11月，两被告尚未配合原告办理某某中心1合伙份额转让、变更登记的有关

手续。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与杨某之间的微信记录来看，原告与两被告系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

签订案涉《合伙企业转让协议》，不存在欺诈等法定撤销事由，故原告关于撤销案涉协

议的诉讼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本院确认案涉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当

事人应当恪守约定、遵照执行。

首先，关于案涉协议能否解除，原告已按约支付转让款100万元后，两被告至今未配合

办理合伙企业份额的变更登记手续，且无法兑现附赠境外股份的承诺，导致双方之缔约

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案涉协议具备法定解除之条件，且被告戴某亦表示认可，故原告

关于要求确认案涉协议自民事起诉状副本送达两被告之日（即2024年8月26日）解除的

备位诉讼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其次，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以及转账凭证来看，被告戴某实际收取的转让款金额为25万

元，被告某某公司1实际收取的转让款金额为75万元，两被告之间不存在共同担责、连

带责任等意思表示。在案涉协议已解除的情况下，两被告应将各自收取的转让款分别退

还给原告。故原告关于要求两被告承担共同付款义务的诉讼主张，缺乏合同和法律的依

据，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如由于两被告的原因，致使原告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

，严重影响原告实现订立本协议的目的，两被告按照原告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万分之三

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如因两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损失，两被告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

际损失的，原告必须另予补偿。本案中，根据原告的实际损失，若两被告仅赔偿转让款

的万分之三，则所赔金额显著低于原告实际损失，无法对根本违约方起到惩罚性效果。

因此，本院酌情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提至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起算日为原告向某被告交付转让款的次日（即2022年3月19日



）。

另外，原告主张律师费损失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五百六十

六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

，判决如下：

一、原告谢某与被告某某公司1、被告戴某于2022年3月15日签订的《合伙企业转让协议

》（编号：HS2XXXXXXXXXX）自2024年8月26日解除；

二、被告戴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谢某转让款250,000元，并向原告谢

某支付自2022年3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25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违约金；

三、被告某某公司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谢某转让款750,000元，并向

原告谢某支付自2022年3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75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违约金；

四、驳回原告谢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9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980元，由原告谢某负担150元，由被

告某某公司1负担14,122元，由被告戴某负担4,70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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